
交流学分认定操作说明 

1.1. 操作说明 

第一步：在认定申请开启后，进入菜单：我的成绩 > 交流学分认定 

可在页面上方下载专业认定和教师认定模板。 

 

第二步：点击“新建”按钮，提交交流学分认定申请。 

（1） 如有特殊情况暂无法在开关时间段内进行交流学认定，可点击“是否延期”的“是”，

填写延期原因和联系方式提交即可。 

 

（2） 点击“添加“记入”课程”或者“添加“记载”课程”填写交流学校课程信息，选择要认定

的本校课程，保存即可。 



一门课冲抵本校多门课程的，可点击“本校课程名”前的“添加”按钮，增加本校课程

门数；多门课冲抵本校一门课程的，请点击“交流学校课程名”前的“添加”按钮，增加交

流学校课程门数。 

 

最后选择上传附件提交即可，附件只能是压缩包的形式，大小限制 20M 

 

第三步：提交成功后，可通过审核状态查看自己申请的审核状态 

提交： 

 

学院审核通过： 

 

补充材料： 



 

教务处审核通过： 

 

 

 

 

 

 


